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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如今常常出现在各种文字作品中，这些法律语言若似作品

权威性的一个装饰。从消遣的角度看，这也许不错，但如果

以法律的审慎去推敲一下，这种装饰有时就会显得黯淡无光

。2002年8月6日《北京青年报》转载了《明星末路谁把刘晓

庆送进了监狱》一书的一些内容，涉及到刘晓庆在从事商业

经营中发生的债务纠纷，我们将它的法律内容拣选出来，让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对它进行再度理解。质疑一 语焉不详，法

无出处 原文：本来，按法律规定北京的公司不允许搞异地经

营，可刘晓庆不管这套，她一出手就瞄上了偏远贫穷的苏北

徐州市铜山县马坡镇前八段村的村办企业徐州化妆品厂。

1993年时应适用《经济合同法》，该法第五条规定 订立经济

合同，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

把自己的意志加强给对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 第七条规定 外资企

业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自主经营管理，不受干涉。因此，

所谓的法律规定北京的公司不允许搞异地经营一说，语焉不

详，法无出处。质疑二 不应是连带责任 原文：很快铜山县人

民法院就作出了一审判决：“经本院审理认为，晓庆化妆品

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与徐州化妆品厂签订的委托加工承揽合

同为有效合同，徐州分公司是刘晓庆公司下属不具备法人资

格的分支机构，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加工的产品又全

部被刘晓庆公司提走，故刘晓庆公司应负连带责任。 据此，



本院于1996年7月22日以[1995]铜经初字第372号判决书，判令

徐州分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徐州化妆品厂加工

费544240.4元，并支付给徐州化妆品厂部分违约金（从1995

年3月1日至执行完止，按欠酬金总额每天1%计算）。刘晓庆

公司负连带责任，诉讼费16291元，由两被告负担。”判决后

三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当然刘晓庆也没有还钱。 该法院认为

徐州分公司是刘晓庆公司下属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

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是正确的，而判决中徐州分公司又成

为第一被告，这与其分析相矛盾，也与法律相违背。根据《

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

公民之间、 法人之间、 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

系。《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 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

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晓庆化妆品

有限公司应是唯一被告，承担的是直接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

。看来不是该书作者的引用出了问题就是法院的判决出了问

题。另外在判决书中使用“刘晓庆公司”的称谓也不规范。

质疑三 原告律师的“敏锐”值得商榷 原文：1996年11月30日

，北京晓庆化妆品有限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理事会，会上做出

了几项决议，其中包括：一、原公司董事长刘晓庆小姐退出

董事会，由吉尔哈德先生担任董事长；二、更换了一批董事

；三、决定将公司名称更改为“北京远景化妆品有限公司”

。 原告律师敏锐地提出刘晓庆化妆品有限公司更换董事长和

公司名称的决议是违法的。其提出，首先根据我国公司法的

规定，董事的任职与解职，决定权在于股东会，董事会无权

做出此类决议。其次是越权，根据其成立时董事会的产生方

式来看，其董事会成员是由股东香港高尚发展有限公司委派



和聘任，董事会无权解聘与更换董事，更不用说更换董事长

了；三是虚假。董事会决议应由董事会所有成员亲自签名，

可这个决议的董事的签名除了刘晓庆是亲笔外，其余全由一

个人代笔，其中的猫腻自不必言；第四，更换后的董事长吉

尔哈德的任职不能成立。一是董事会决议越权、违法，二是

身份不真实，这个吉尔哈德是何方人士？无人知晓，香港注

册部门在香港高尚公司的注册资料中对此人也无任何记载。

而且，弄出这么个来路不明、身份不清的人突然担任公司董

事长和法人代表，也不符合我国公司法第57条规定的条件。 

首先，董事长变更不会影响晓庆化妆品有限公司的债务责任

，也不会开脱掉刘晓庆的法律责任；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 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

，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３０日内申请变更登

记。刘晓庆此举实在也不算什么有效果的法律规避，因此原

告方本来可以不与理会。 原告律师的“敏锐”值得商榷。既

然要推翻刘晓庆的董事会决议，也应据法而争，但是其引用

的法律大有问题。第一，晓庆化妆品有限公司系外商独资公

司，法律未对其外资公司管理机构给予明文规定，因为这种

独资公司的投资者和股东都是“一个人”，股东形不成会议

组织。更不能适用《公司法》，此说是错误的。 该律师还认

为新董事长的资格不符合《公司法》第57条也不妥当。第57

条并没有涉及“来路不明身份不清”的丝毫禁止规定。再看

刘晓庆，她通过召开董事会来更换法定代表人也是不合法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5条 外资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是依照其章程规定，代表外资企业行使职

权的负责人。所以，刘晓庆应当变更的是企业章程而不是开



董事会，并且进行变更登记后方为有效。 质疑四 外商独资企

业不应成为有限责任公司 原文：晓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是1993年4月在中国成立的具有中国企业法人资格的外资独资

企业，这个公司的投资人是刘晓庆为股东并任董事长的“香

港高尚发展有限公司”。 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

法实施细则》第十九条规定 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

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1993年《公司法》

（1999年修订后未变）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

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

的部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第十八

条规定 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因此，1994年晓

庆化妆品有限公司的设立应受公司法调整，而其投资人是唯

一股东香港高尚发展有限公司，根据公司法是不应当具有有

限公司资格的。 质疑五 注销后要清算的依据在哪 原文：她的

曾一时声名鹊起的“晓庆化妆品有限公司”成立后，该年检

时也不去年检，以至于拖到1999年底，终于被工商部门注销

了。按规定，作为该公司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其公司被注

销后应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合理清算，清理债权债务，刘晓

庆自然不会这么做，因为此时她欠人家一屁股债，正忙着转

移藏匿财产，免得被法院给债主执行了去。 按我国法律，公

司注销后应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清算，此说法缺少依据。《公

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乃至《外资

企业清算办法》都无此规定时间。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68条规定 公司不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

验的要受到经济处或吊销执照。应该说，公司因未年检而被

注销后的法律责任依然由股东和发起人承担，清算实质上也



是对注销企业的一种保护。未经清算，发起人承担的是认缴

资金范围内的法律责任。质疑六 陈述罪名不当 原文：贺中荣

律师认为依据现有事实证据，和我国法律制定完善过程及溯

及力看，刘晓庆的行为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建议依法追究其

诈骗罪，抽逃出资罪，妨碍公务罪，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

判决、裁定罪，未经清算、擅自处理企业资产罪等刑事责任

。” 1、刘晓庆陷入经济纠纷是在交易过程中发生的，市场

经济当中的许多债务纠纷都有类似的情况，法律上一般认定

为民事纠纷，而不认为是诈骗罪，除非具有诈骗罪欺骗的手

段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特征。 2、全国人大常委会１９９５

年２月２８日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

中有抽逃出资罪的规定，但是根据刑法的从轻兼从旧的刑罚

原则，刘晓庆的抽逃行为是发生在1993年，当时的刑法未有

关于抽逃资金的罪行规定，从时间上看很难将刘晓庆以该罪

论处。 3、未经清算、擅自处理企业资产罪在刑法上不存在

该罪名，而应当是妨害清算罪。后记： 这篇文章是在2001年7

、8月间全国上下轰轰烈烈的批斗刘晓庆时，本人在报社做记

者时写成的。遗憾的是，做为从法律角度进行的深刻分析并

不适合媒体的作风。作为一名记者应当选择的是迎合大众的

口味，但作为一名律师我们应当有着公正和冷静的心态看待

社会。由于太冷静了，所以才只能在这个只有法律人才能欣

赏的内部刊物上媒体上和读者见面。因水平有限法律观点难

免不周，恳望各位指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